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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係以當時包括高雄市在內之台灣省所屬各縣市為施行區域，此項法

律施行區域未依法定程序變更前，仍應繼續適用於改制後之高雄市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七日公布施行之台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

例係以當時包括高雄市在內之台灣省所屬各縣市為施行區域，高雄市於

六十八年七月一日改制為直轄市後，此項法律施行區域並未改變，在未

依法定程序變更前，上開條例仍適用於改制後之高雄市。行政院台六十

八內字第六○○八號函發布之「高雄市改制後中央及地方法令規章適

用及整理原則」，其第一項第二款所稱：中央法令冠有「台灣省區」、

「台灣省內」、「台灣省」名稱者，於改制後之高雄市繼續適用，就台

灣省內菸酒專賣暫行條例而言，符合該條例之立法原意，於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十五條亦無違背，惟因行政區域變更，致法規名稱與施行區域不

符者，宜由有關機關從速依法檢討修正，俾名實相符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二四○號解釋（78.5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：「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

住居者，計算法定期間，應扣除其在途之期間。但有訴訟代理人住居法

院所在地，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」。其但書部分，

乃為求當事人為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，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

不生影響，與憲法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六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，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，即人民

於其權利受侵害時，有訴請救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職責，惟

此項權利，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

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，得以法律限制之。就民

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條所定上訴期間之限制而言，乃在使當事人間權

利義務關係得於上訴期間屆滿而無合法之上訴時確定。同法第一百六

釋字第二四○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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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條第一項：「當事人不在法院所在地住居者，計算法定期間，應扣

除其在途之期間。但有訴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，得為期間內應為之

訴訟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」。係以當事人雖不在法院所在地住居，但有訴

訟代理人住居法院所在地，且已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受

有為當事人提起上訴之特別委任者，則其於收受判決後，既有權斟酌

應否於法定之不變期間內為當事人提起上訴，自不應扣除在途期間，立

法意旨在使距離法院路程、交通情形不盡相同之當事人，及其在法院所

在地有無得為訴訟行為之人，為訴訟行為之法定期間實際相同。乃為

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且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不生影響，自難謂與憲法

第十六條、第二十三條有何牴觸。

釋字第二四一號解釋（78.5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台財稅字第三四八一九號函

稱：「在六十二年九月六日都市計畫法修正公布前經編為公共設施保留

地，並已規定地價；但在該法修正公布後曾發生繼承移轉者，於被徵收

時，不適用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」，係基於都市計

畫法修正公布後，已有因繼承而移轉之事實，於該土地被徵收時，既以

繼承開始時之公告土地現值為計算土地漲價總額之基礎，則其土地增

值稅負在一般情形已獲減輕，故應依上開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前段

規定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，不適用同條但書減徵土地增值稅百

分之七十之規定。上開財政部函符合前述法條之立法意旨，於租稅法律

主義及公平原則無違，並不牴觸憲法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國家因興辦公共事業之需要，得依法徵收私有土地，惟對於為公

益而犧牲其權利之土地所有權人，除給予地價補償及其他補償費外，

並斟酌情形給予相當之租稅優惠，以符公平原則。土地稅法第三十九

條第一項及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均規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，




